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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  --  聖靈內住與充滿 

聖靈的工作中，有幾方面很容易因人的誤會，而產生困擾。 

我們應當認真查考神的話話，才知道如何分辨，就可以避免這些困擾。 

（一）聖靈的內住 

聖靈自五旬節降臨後 
i
，便行了一些嶄新而獨特的事。許多事情是因為信徒有聖

靈內住，以致對事情的看法完全不同。這是聖靈在這世代與信徒同在的根據。 

（1）有聖靈內

住的信徒 

保羅不但用原文介詞 en 來表達內住，也用了動詞 oikeo「住」（羅 8：

9；林前 3：16）。 

沒有聖靈內住的就不是屬於基督的。「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你

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

的。」（羅 8：9）因此，神賜聖靈給每一個信徒，並不是選擇性

賜給某些信徒。 

（2）永遠的 

內住 

有些人同意聖靈是賜給所有信徒的，但認為聖靈會離開犯罪的信徒。 

聖靈會否離開犯罪的信徒？ 

答案是不會的，因為信徒永遠的保障，就是聖靈永遠內住。（林前 6：

19）是寫給一個屬靈情況參差不齊的羣體。其中有屬靈的信徒，

也有屬世的信徒，保羅卻沒有說只有屬靈的人才有聖靈內住。他

以聖靈內住為根據，勸告信徒過聖潔的生活。 

顯然，所有的信徒（也只有信徒）都有聖靈內住在他們裡面。當然，

罪會影響聖靈在信徒生活中的功用，但不會使聖靈離開信徒。 

如果聖靈不再內住、離開犯罪的信徒，也就是指失去救恩，那麼按（羅

8：9），他就不再是基督徒，返回未得救的光景中。 

（二）聖靈的洗 

聖靈在五旬節後另一個獨特的工作，就是為相信的人施洗，使他們歸入基督的身

體。舊約聖經從未預言聖靈的洗，施洗約翰是第一個宣告此真理（太 3：11）。

主耶穌在復活後、升天前的一刻，說這事會在「不多幾日」
ii
 之後，即在五旬節

時發生。 

（1）聖靈的洗

的特徵 

（i）這時代所有的信徒都經歷聖靈的洗 – 在（林前 12：13）清楚說

明，所有的信徒都受了聖靈的洗，正如所有的信徒都飲於一位聖

靈。如果（弗 4：5）的「一洗」解作聖靈的洗（是最有可能的解

釋），就是指所有「一主」和「一信」的同一羣人，即所有信徒。 



第十一課 – 聖靈內住與充滿 – P. 2 
 

（ii）聖靈的洗是發生於得救的那一刻  
iii
，以後不會再重複發生的。 

（2）聖靈的洗

的結果 

使信徒聯於基督的身子（整體性/普世性/無形的教會）。 

而水禮或浸禮的目的是一個公開的見證，並且是加入教會。 

（三）聖靈的充滿 

有人誤以為具有某種聖靈的恩賜就是代表聖靈充滿，因而追求外在的表現和特殊

的經歷或能力，例如：說方言、神醫等，卻忽略在生活中徹底順服聖靈的帶領，

結果很容易走極端，產生錯誤。 

聖靈充滿，沒有捷徑，唯有捨己 -- 表示願意完全放下自我和所堅持的意念，願

意承認一切錯誤和自高自大的事，認罪悔改，讓聖靈完全掌管，過聖潔的生活。

憑信心抓住神的應許，相信在寶座上的基督既已得勝，我們在祂裏面也必得勝，

聖靈也因著我們的自潔而充滿我們，作有效的事奉。 

當我們憑信心被聖靈充滿之後，更重要的是繼續捨己、背十架跟隨主，過親近主

的生活，讓聖靈不斷管理我們，在生活中結出聖靈的果子 -- 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 5：22-23）。
iv
 

聖靈充滿這一概念，在新約中共出現過十五次，其中四次是在五旬節之前發生的。 

（1）聖靈充滿

與屬靈的

關係 

（i）屬靈的定義 – （林前 2：15）是比較接近屬靈的定義，因為屬

靈的人能夠判斷、細察，或看透萬事。意思指與神有一個成熟和

親密的關係。這至少必須符合三個要求：重生；神在信徒生命中

作工；需要時間成長至成熟。 

（ii）聖靈對靈性的作用 – 如果成熟是屬靈的關鍵，聖靈在成熟的

過程中必定佔重要的角色。洞察力是對神旨意的認識，聖靈藉與

信徒同工使信徒產生屬靈的洞察力。屬靈的信徒會充分運用屬靈

的恩賜和擴大聖靈的管理範圍（林前 12：7）。他會學習倚靠聖靈

的能力，戰勝肉體。 

（2）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包括兩種層次。 

第一層可稱為神主權的作為，祂藉著聖靈充滿一個人去作一些特殊的

事，例如：路 1：15（施洗約翰）；路 1：41（以利沙伯）；路 1：

67（撒迦利亞）；徒 2：4（五旬節的門徒）；徒 4：8（彼得）；徒

4：31（信徒）；徒 9：17，13：9（保羅）。有些人超過一次以上的

經歷，這重複乃是基於有特別需要的事奉而產生。 

第二種被聖靈充滿的層次，可稱為聖靈在信徒生命中全面的管理。這

是被充滿的持續情況，並非只是單獨的事件，結果在生命中產生

品格。例如：路 4：1（基督）；徒 7：55（司提反）；徒 11：24（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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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巴）；徒 13：52（門徒）；弗 5：18（信徒）。 

是每一個信徒希望得到的品格的最佳評語。這是每個信徒都可經歷的

事（徒 13：52），但卻不是每個信徒都實在經歷過的（徒 6：3）。

保羅在唯一一次提到要被聖靈充滿的經文（弗 5：18）中，強調

這種層次的充滿。 

聖靈充滿是神行使祂的主權，藉聖靈加力給信徒，以成就特別的作

為，同時也是聖靈用祂本身的品格去充滿我們。 

（3）聖靈充滿

的特徵 

（i）有基督樣式的品格（加 5：22-23） - 當聖靈管理一個人的生命

時，就會在這人的生命中結出聖靈的果子來。對信徒有基督樣式

的形容，也就是對聖靈果子的形容。 

（ii）參與傳福音 – 使徒行傳中提到聖靈充滿時，就有人信主歸向

基督的事發生。例如：五旬節的聖靈充滿（2：4）使三千人信主；

保羅信主之後被聖靈充滿，生命中所結的福音果子；巴拿巴被聖

靈充滿，往安提阿帶領很多人歸信主（徒 11：24）。 

（iii）讚美、敬拜、感謝、順服（弗 5：19-21） - 保羅在（弗 5：18

節中）吩咐信徒要被聖靈充滿，隨即列出聖靈充滿的四個證據。

讚美是透過詩歌、頌詞、靈歌，彼此對說的外在表達。口唱心和

是敬拜態度的內在證據。 

（4）如何能被

聖靈充滿？ 

新約中，沒有任何有關祈求聖靈充滿的經文存在。因此，無論何等懇

切的祈禱，都不是得蒙聖靈充滿的途徑。 

根據使徒行傳的記載，聖靈是主動和隨祂的旨意而行： 

（i）在聚會當中 -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他們就都被

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徒 2：1-4） 

（ii）在禱告當中 - 「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

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徒 4：31） 

聖靈的洗 聖靈的充滿 

每位信徒生命中只有一次， 

在相信、接受基督時發生 

發生在所有信徒身上 

結果為信徒的身份；不能失去 

不需要條件（除相信基督外） 

五旬節前從未發生過 

是重複的經驗， 

在整個基督徒生命中出現 

不一定人人有此經歷 

結果為能力；可能失去 

要視順從而定 

舊約時已經存在 

（四）實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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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聖靈與您有甚麼關係？  

您當怎樣靠聖靈行事，如何被聖靈充滿？ 

 

                                                 
i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

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着聖靈所賜的口

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徒 2：1-4） 
ii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徒 1：5） 
iii 「我一開講，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正像當初降在我們身上一樣。我就想起主的話說：『約翰是用水

施洗，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洗。』神既然給他們恩賜，像在我們信主耶穌基督的時候，給了我們一樣，

我是誰，能攔阻神呢。」（徒 11：15-17） 
iv

 蘇文隆牧師主編，《新造的人：受洗班課程》（美國，台福傳播中心，1997），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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